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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8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经费的筹措 

  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修建新设施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修建新设施的报告(A/71/753)。在审议该报告期间，行预

咨委会会晤了秘书长代表，最后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收到了书面答复。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8 段提交的，介绍了自秘书长

提交第五次报告(A/70/698)以来该项目的最新情况。 

 二. 最新进展情况、项目管理和项目时间表 

3. 秘书长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报

告(A/71/753)是有关该项目的第六次进度报告。关于该项目背景和大会相关决议

的信息载于秘书长报告第 1 至 3 段。 

项目进展情况和时间表 

4.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明了该建筑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该设施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基本上完工，余留机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进驻该房舍；内部监督

事务厅(监督厅)完成了第二次审计，对施工阶段管理效益的评级为“令人满意”；

预计应急资金余额为 455 814 美元；概述采用何种办法确保能适当追偿直接和间

接费用。 

http://undocs.org/ch/A/71/753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70/698
http://undocs.org/ch/A/7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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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预咨委会回顾，最初估计项目期为五年零三个月，后来根据大会第 66/240 

B 号决议的要求将其缩短为四年。随后，秘书长报告称，估计的完工日期已推迟

至 2016 年初(见 A/69/734，附件二；A/69/788，第 17 段)。秘书长在第五次报告

中指出，由于最初的建筑图纸中存在地形误差以及“幕墙”(外窗)安装延迟，项

目进一步延误。 

6. 秘书长在第六次报告中指出，虽然该建筑项目原定于 2016 年 2 月 28 日前完

成，但事实上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完成，余留机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进驻(见

A/71/753，第 4、12(d)和 35 至 42 段)。秘书长报告附件二中载有经修订的项目时

间表，其中计入了因地形图误差和安装“幕墙”而导致的延误。 

7. 如报告所述，项目的施工阶段现已结束，进驻后/缺陷责任这个新阶段已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开始，为期 12 个月。在此期间，如项目团队拟定的整修清单列

有工程缺陷，则规定承包商须予以修补。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清单中所列事

项包括各种小规模维修，例如：修理损坏的电源面板；完成补漆；弥补新的供暖、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缺陷。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项目已基本上完工，其主要部分已经

完成。行预咨委会敦促及时完成与整修清单中所列事项有关的所有维修工作。应

尽可能避免产生任何影响本组织的相关费用问题。行预咨委会期待项目在进驻后

阶段内全面完工。 

地方参与和与东道国的合作 

8. 秘书长在报告中说明了余留机制和东道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正在进

行良好合作(见 A/71/753，第 22-25 段)。过去一年，东道国在不增加本组织费用

的情况下，接通了最终供电设施、互联网、电信线路，修建了一条进出该场址的

临时通道，安装了供电和供水线路。行预咨委会感激地注意到东道国在整个建筑

项目期间所作的贡献。 

9. 如秘书长之前各次报告所述，该项目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5 段纳入

了当地知识和能力，还借鉴了本组织实施此类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从中大大受益。

如秘书长第六次进度报告摘要所述，整个项目期间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当地劳动力、

材料和能力。 

治理和监督 

10.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监督厅开展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计正在进行当中。

此次审计将评估紧接施工后的阶段。第二次审计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结束，对施

工阶段管理效益的整体评级为“令人满意”。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合同索赔

将纳入施工后阶段的第三次审计。行预咨委会期待最终完成施工后阶段活动的第

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计，并期待详细审查对责任认定和相关索赔的评估。 

11. 报告还指出，监督厅发现，用于确定、评估和通报风险及风险防范措施的相

关措施已经到位，包括在项目初始阶段制定风险登记册。 

 

http://undocs.org/ch/A/RES/66/240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88
http://undocs.org/ch/A/71/753
http://undocs.org/ch/A/71/753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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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项目支出、合同修正和应急准备金 

12. 如秘书长之前各次报告所述，大会为该项目核准的资源总额为 8 787 733 美

元，包括 7 737 362 美元的项目总估计费用和 1 050 371 美元的应急准备金。行预

咨委会在审议第六次进度报告期间提出询问后获悉了 2013-2016 年期间除应急费

用外的最新支出。截至 2016 年底，支出总额据报告为 8 331 919 美元，2017 年到

项目完工的支出预计为 1 022 418 美元。 

13. 行预咨委会进一步询问后获悉，因延迟交付和安装“幕墙”造成延误，节余将

少于秘书长第五次进度报告中的预计数。该报告在项目监督和管理项下列有 111 927

美元的预计节余，并预备用其支付应由应急准备金支付的款项(见 A/70/698，第 53

段)。第六次进度报告预计该类节余将减少 22 927 美元(见 A/71/753，表 1)。 

项目应急准备金 

14.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因有关幕墙的延误而产生的直接费用包括 124 000

美元的建筑师延长服务费和 65 000 美元的新增建筑设计服务费。关于间接费用，

行预咨委会获悉，由于在幕墙全部安装完毕之前为余留机制工作人员租用的办公

房地租期延长，发生了约 195 000 美元的间接费用。其他额外费用为 2 000 美元

的差旅费，行预咨委会上一次关于这一事项的报告(A/70/772)第 28 段对此有所提

及。行预咨委会继续强调，联合国不应为地形图误差、幕墙安装或额外旅行费用

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费用承担责任。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重申，大会指出，

所有未动用的剩余应急资金应在项目结束时交还会员国(见大会第 70/248号决议，

第九节，第 20段；第十节，第 18段)。 

建筑设计和施工合同 

15. 秘书长第六次进度报告第 64 至 73 段说明了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合同以及相

关项目延误的详细情况。如第 64 和 65 段所述，更换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及

幕墙交付方面的延迟导致对合同期限又作出了两次延长。报告第 66 段指出，与

安装幕墙有关的延迟可能导致适用延误赔偿和其他合同救济措施。 

16. 如报告第 70 至 73 段所述，对建筑设计合同进行了三次修正，包括：(a) 由

于地形图误差导致延误而延长施工阶段，联合国不为此承担额外费用；(b) 建筑

师亲临现场次数增加，费用上限设为 65 000 美元；(c) 为延长后的施工阶段提供

建筑设计服务，费用上限设为 124 200 美元。服务包括制定用于处理建筑项目中

维修问题和细微缺陷的整修清单，预计将于责任期结束前交付，并经联合国验收。 

17.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尚未确定发生这些费用是何方的责任。行预咨委会

回顾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7 段，请秘书长继续在经济上可行的情况下追偿因错

误和延误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另见 A/71/753 号决议，第 67 段)。经与法律

事务厅协商，确定将在收尾阶段完成一切与合同救济措施有关的审议工作，并在

之后向大会报告。不过，如秘书长报告第 69 段所述，承包商已知悉，在联合国

评估任何延误赔偿和与延误有关的额外费用之前，暂不支付基本上完工的款项。

行预咨委会期待完成此项对合同补救措施的评估，并期待审查秘书长下一次报告

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信息(见下文第 23段)。 

http://undocs.org/ch/A/70/698
http://undocs.org/ch/A/71/753
http://undocs.org/ch/A/70/772
http://undocs.org/ch/A/RES/70/248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7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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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事项 

家具和设备再利用以及工作场所安排 

18. 行预咨委会回顾，最初的项目费用中未列入提供办公室家具的费用。余留机

制最初估计新设施的新家具费用为 424 500 美元(见 A/67/768，第 18 段)。行预咨

委会询问后获悉，新家具所需经费反映在余留机制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中。确

定新家具所需经费的依据是，余留机制将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办公室家

具进行再利用，以满足其部分家具需求。行预咨委会在审议最近一次报告时获悉，

400 件价值为 40 800 美元的已使用家具转移到了新设施。余留机制购买了价值为

270 000 美元的新家具，用于新设施内的办公室、档案室和餐厅空间。 

19. 关于在余留机制的设施内实施灵活工作场所安排一事，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

获悉，此类安排无法实施，因为余留机制所需的封闭空间比最初计划的要多。据

报告，新购置和已使用的家具中有一部分专供临时工作人员在法院工作高峰期使

用。若额外工作人员不需要专用空间，则可能会采用灵活工作场所战略将他们安

置在这处设施中。行预咨委会强调，今后所有建筑项目都需要尽可能从一开始就

纳入明确的基线数据和灵活工作场所的要素。对于余留机制，行预咨委会要求在

秘书长下一次报告(见下文第 23 段)中列入相关信息，说明每名工作人员的规定

空间以及与秘书处标准比率的比较情况。 

容纳其他机制 

20. 秘书长报告第 28 段指出，其他国际组织和司法机构、如非洲人权和人民权

利法院预计将迁至余留机制新房舍附近。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还获悉，目前正在讨

论是否有可能与计划迁至余留机制附近的实体共享某些设施，同时指出，只要这

种做法经济、高效、安全、可行，就会实现协同增效。 

21. 关于是否可将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剩余业务迁至余留机制新设施

以实现同地办公一事(见 A/71/613，第 21 段)，秘书处证实，根据秘书长关于为刑

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第一次进度报告(A/66/754)，

余留机制阿鲁沙房舍的最初设计和使用并未考虑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

庭所需的空间和人员编制。 

22.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审议和报告今后是否有可能在阿鲁

沙房舍安置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本效益和管理

效益，并作为正在进行的有关与其他实体实现业务协同增效的讨论的一部分。 

23.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提交最后一次进度报告，供大会第七十二届会

议审议。该报告将包括最终确定的最新项目预算，其中列入因违约损害和延误而

产生的间接和直接费用详情，以及从项目应急基金支出的最终数额。最后一次进

度报告还应概述对责任和赔偿责任进行评估的结果，以及在余留机制房舍内安置

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工作人员的可能备选方案。 

 五. 结论和建议 

24. 有待大会采取的拟议行动载于秘书长报告第 83 段。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注

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考虑到行预咨委会在本报告中提出的评论意见和建议。 

 

http://undocs.org/ch/A/67/768
http://undocs.org/ch/A/71/613
http://undocs.org/ch/A/66/754

